
觀塘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轄下  

社區會堂／社區中心宣傳工作小組文件第 1/2020 號  

(第一次會議： 5.11.2020)  

 

2020-2021 年度印製社區會堂／中心宣傳海報及單張  

 

背景  

 

於 2020 年 9 月 10 日的第 4 次觀塘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上，委員

就觀塘民政事務處 (下稱「民政處」)的 2020-2021 年度社區會堂／中心宣傳計劃

(文件第 25/2020 號 )給予意見。民政處已修訂宣傳計劃細節，並計劃製作兩款樣

式的宣傳品，詳情如下：  

 

宣傳內容  

 

樣式一  

 

2.   介紹觀塘九個社區會堂／中心的資訊 (包括位置、落成年份、可租用設施、

場地容納人數等 )  。  

 

樣式二  

 

3.   因應委員建議在宣傳品上宣傳正確使用社區會堂／中心訊息，並列明違

反租用條款的罰則，民政處將會在宣傳海報及單張上加入以下資訊：  

 

  租用社區會堂／中心須遵守的規則及違規情況 (例如：把獲配時段

轉讓予另一機構、沒有到場使用設施、參加人數未達最低規定等 )；  

 

 違規記分制度及被記分的後果；及  

 

  宣傳正確使用社區會堂／中心的訊息。  

 

財政預算  

 

4.    民政處原計劃印製 2,000 張社區會堂／中心宣傳海報 (A2)及 10,000 份宣

傳單張 (A5)。考慮委員建議印製 A3 的宣傳海報以方便張貼，並宣傳正確使用社

區會堂／中心及違反租用條款的罰則的信息，民政處現計劃印製 4,000 張宣傳

海報 (A3)及宣傳單張 20,000 份 (A5)，以涵蓋相關資訊。  

  



5.    宣傳海報及單張均有兩款樣式 (每款分別為 2,000 張和 10,000 份 )。樣式一

旨在介紹觀塘九個社區會堂／中心的資訊，而樣式二旨在宣傳租用社區會堂／

中心的條款和違規罰則。有關財政預算如下：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6.      請委員考慮並通過上述建議。如有關建議獲得通過，將上呈地區設施

管理委員會及財務及行政委員會會議申請撥款。  

 

 

 

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 

2 0 2 0 年 1 0 月  

 內容  數量  金額  

i )  宣傳海報 (兩款 )  

(設計、印製 )  

 

樣式一 2,000 張  

樣式二 2,000 張  

(A3)  

$10,000  

i i )  宣傳單張 (兩款 )  

(設計、印製 )  

樣式一 10,000 張  

樣式二 10,000 張  

(A5， 3 頁 )  

 

$30,000  

i i i )  郵費  (海報及單張 )  

 

 

1,600 份  X 2 次  

(每份約 $5)  

$16,000  

iv)  社區幹事協助郵寄文件工作  

 

60 小時  $3,912.3  

  

總支出：  

 

$59,912.3  

 


